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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王乃艳等同志非领导职务任职的通知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科级及以下非领导职务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2〕28号文），经个人申报、二级单位考核推荐、人事处初审并会同相关部门审核，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，公示无异议，   

以下37位同志晋升（确定）为主任科员:
王乃艳、王  欢、王思远、王秋梅、刘丽娜、刘晓宁、刘晓磊、刘康平、孙蓓蓓、成  颢、朱治亚、吴  莉、吴鹏飞、张  戈、张虹洁、张晨晨、张超（女）、李文涛、李笑葶、李富强、杨宝杰、杨  瑞、陆宇晴、郑景文、姚真真、柏  杨、胡晗（男）、徐贵玲、徐  卿、聂小鹏、袁姝姝、高  雷、屠仓富、黄振江、彭春雪、蒋思亚、蔡文政。
以下16位同志晋升（确定）为副主任科员:
方  伟、刘欣茹、孙委委、朱家璐、朱  梁、吴圣宸、邵  澄、陈  芳、周玲玲、林雨纯、郑爱君、赵  珂、唐  凌、贾  华、贾昊鑫、黄  玮。
以下21位同志确定为科员:
丁  杨、马  骋、王波（计算机学院，男）、王奕权、王  培、王  超、刘庆霄、吴美萱、宋晓含、宋  浩、张田力、张  逗、张超（男）、杨  娟、陈红英、陈  鹏、祝  腾、胡  枫、赵  璐、唐澄澄、高艳丽。
上述同志非领导职务的任职时间均从2015年12月起算。
二○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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